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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一、優質便民服務 

評核項
目 

評核指標 重 大 績 效 及 待 改 進 或 建 議 事 項 

服務流程 1. 服務流程
便捷性 

2. 服務流程
透明度 

重大績效： 
1. 建立圖書線上預約系統，毋須填寫申請表單，100年線上申請圖書達10

萬餘冊，節省書表減量成效卓著。 
2. 客制化讀者服務、書海尋冊，主動協尋圖書及後續通知等，減少讀者找

書時間。 
3. 提供團體聯合辦證、線上ATM等便民服務，此外「你推薦我買書」活動

可以提升與民眾的互動及了解民眾的需求。 
4. 提供案件查詢多元管道並設有主動回應機制。 

待改進或建議事項： 
1. 建請說明簡化各項申辦案件流程之實質績效，有關簡化前後盡量以數據

呈現，以彰簡化成效。 
2. 各項成效建請儘量突顯「特色」及「具體量化成果」，並加強呈現年度

績效之成長率。 
3. 可以將接待櫃台視為其他服務台的窗口，引導民眾視其需要到特定服務

功能的服務台。 
4. 建議申請書之圖、表依內容排列在一起，展現圖文並茂以便讀者了解。 
5. 借書證 5年需重新驗證，建請可思考改與悠遊卡結合之借書證。 
6. 有關各項計算方式應符合參獎實施辦法的要求。 

機關形象 1. 服務場所

便利性 
2. 服務行為

友善性與
專業性 

3. 服務行銷
有效性 

重大績效： 

1. 力行節能措施、多項節能政策，包含：控制全館室內溫度、燈具全面更
換LED產品、用電量負成長率，成效良好。 

2. 辦理多項活動，包含：臺灣學系列講座活動、規劃主題式影片欣賞活動、
視障推廣活動及訓練課程、新住民閱讀推廣活動等，參與人數眾多，成
效卓著。 

3. 有效利用廣大空間，配合環境美化，營造適切洽公環境。 
4. 哺乳室、多元資源中心等貼心服務民眾，表現服務的友善親和性。 
待改進或建議事項： 
1. 服務行銷似以活動及平面資訊等為主，建請增加網路及數位行銷等方

式。 
2. 建請針對滿意度較為偏低項目提出有效改善建議或措施。 
3. 遺失物之未領回、協尋物之未找回等似宜有更明確做法資訊。 

4. 有關電話禮貌的教導與測試頻率宜再加強。 

顧客關係 1. 民眾滿意
度 

2. 民眾意見
處理有效
性 

重大績效： 
整體服務滿意度達82.3％，較99年提升4.3％，顯示該館服務品質持續成長。 
待改進或建議事項： 
1. 建請建立讀者意見處理機制與流程，針對民眾投書意見加強處理並作時

效管制，致力解決讀者各項建議需求。 
2. 建請針對民眾服務滿意度偏低之處，深入瞭解後提出具體改善措施。 
3. 建議可將附件二之表3~6整合成一表，若民眾表達有不滿意之處時，有

關後續如何處理宜補充說明。 
4. 滿意度調查的調查方法、抽樣方法、樣本數、抽樣誤差，問卷的信度與

效度等資訊，應於參獎申請書內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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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流通服務 

評核項
目 

評核指標 
評 審 情 形 

重 大 績 效 及 待 改 進 或 建 議 事 項 

資訊提供
及檢索服
務 

1. 資訊公開
適切與內
容有效性 

2.資訊檢索
完整性與
便捷性 

重大績效： 
建置全館無線上網環境，便利讀者上網檢索查詢資訊。 
待改進或建議事項： 
1. 建請增加網站分眾導覽功能，並增設及推廣線上服務項目，提高民眾使

用率，以利於後續電子化作業。 
2. 針對網頁資訊內容、連結正確度及定期更新規定等項目，應設有標準作

業程序及相關機制。 
3. 申請書內應載明機關網站（頁）提供檢索功能說明等情形，並提供網址

供查核。 
4. 建請加強問卷調查之行銷，提升回答人數，並加以提出分析與檢討改進

措施。 

線上服務
及電子參
與 

1. 線上服務
量能擴展
性 

2. 電子參與
多樣性 

重大績效： 
運用網路及簡訊通知及提醒，並多元運用在預約書到館、借閱圖書到期、
逾期通知服務。 
待改進或建議事項： 
1. 建請針對電子參與多元程度等各項目（如：線上學習、線上報名、社群

媒體等），敘明參與人數、使用成長量能等，以顯成效。 
2. 建請補充敘寫民眾意見反映互動機制（如：留言板、民意論壇等），並

強化呈現年度績效。 
3. 除館長 e-mail 外，其他電子參與管道並不明顯，宜再加強線上互動機

制。 

三、創新加值服務 

評核項
目 

評核指標 
評 審 情 形 

重 大 績 效 及 待 改 進 或 建 議 事 項 

提供創新
（意）服
務情形  

1. 有價值的
創意服務 

2. 服務措施
延續性及
標竿學習
推動效益 

3. 服務措施
執行方法

效能性 
4. 組織內部

創新機制 

重大績效： 
「自修室預約系統」、可以增加使用率及節約讀者時間、「樂齡資源區」有
效提供適切服務、「圖書醫院」的書籍修復重要性等，均屬有價值的創意服
務；可提供作為其他機關標竿學習推動服務效益參考。 
待改進或建議事項： 
1. 本項目之敘寫應載明本項創新服務措施之名稱，並依 4項評核指標分列

加強呈現績效，且提出佐證： 
（1）有價值的創意服務。 

（2）服務措施延續性及標竿學習效益。 
（3）服務措施執行方法效能性。 
（4）組織內部創新機制（可單獨敘寫）。 
2. 所提創新項目屬經常性相關業務，較不易看見創意績效。 
3. 報告中區分對內對外的創意服務內容完全對應評核標準撰寫。對外內容

豐富，惟對內內容單薄，建請加強敘寫。 
4. 有關讀者服務品質評分機制建議可以上掛於網站中，讓民眾可以隨時上

網表述意見。 

  


